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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南京市城市更新原址新建住宅

建筑设计与审查指南》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审查专家：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

工作，创新审查流程，统一审查尺度，我中心联合江苏省建筑

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了《南京市城市更新原址新建住

宅建筑设计与审查指南》课题研究，经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

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有关先进标准，并广泛征求全市有关

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制订了《南京市城市更新原址新建住宅建

筑设计与审查指南》。

本指南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我中心受理的由城市

管理部门列入居住类地段城市更新项目计划的原址新建住宅建

筑。指南以强制性条文必须符合为原则，在满足结构安全、消

防安全及公共安全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放宽和突破部分非强制

性条文。



即日起经中心受理的原址新建住宅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

请各相关单位、审查专家认真参照指南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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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进一步做好本市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

工作，服务民生、提高工程质量、规范城市更新中原址新建住宅

建筑施工图的设计与审查，根据本市居住类地段城市更新项目实

施有关规定，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

国内外有关先进标准，制订本指南。

本指南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 总则；2 基本规定；3 总平面

设计；4建筑设计；5结构设计；6设备设计。

本指南起草单位：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建设工程消防审验服务中心

本指南主要起草人：

图审中心：谭卫佳、彭为民、徐嵘、凌建宏、胡睿、赵晓燕、

院梅、许钰涓、陈蓉、谢维锺、管再浩

江苏省院：刘志军、吴丹丹、郭飞、邱建中、陆俊、潘化冰、

张玲、朱莉、姚舒欣、李智、刘青、彭六保、李卫平

消防中心：沈伟、王军、董晓、孙志翔

主要审查人：董文俊、吴桐、周杰、郭枫、藏高飞

https://www.so.com/link?m=bzXsBk87ncWOCj4iqVpAbvCD0YzFssvqyCvprrrif0KSXt2IZ9nEvon1L38g2+hcFWRrtPsk6n28wBF8ID7HPvxNFxTbypICUQ82ED+ekc2/DnjTEEEZH+jTh0yiIbS1zjjeY/SrJSSNhFryGm30R5NnmPOwB4IW9WFel5jDnVzgjUx7+GA+rVJP8KM3zDq9OaWTnw74Qotzgyc4aKhyoedXscFU6Xp64UlMQWdN17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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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进一步做好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工作，

服务民生、提高工程质量、规范城市更新中原址新建住宅建筑施

工图的设计与审查，制定本指南。

1.0.2 城市更新中原址新建住宅建设应始终坚持民生优先，以改

善基本居住条件和保障居住安全为根本，以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和

提升宜居品质为重点，营造安全、健康、绿色的生活居住环境。

1.0.3 本指南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由城市管理部门列入

居住类地段城市更新项目计划的原址新建住宅建筑。

1.0.4 原址新建住宅建筑项目是城市更新的重要类型，是住宅建

筑设计中较为特殊的和复杂的类型，既不同于商品房住宅和保障

性住房，也有别于原址复建“三原”住宅。其设计应遵照本指南。

1.0.5 本指南编写根据实际调研和分析，设计与审查遵循的原则

是强制性条文必须符合；在不影响结构安全、消防安全、公共安

全的前提下，部分确实无条件满足的非强制性条文有条件的放宽

和突破。本指南未作规定的部分,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的相关设计

标准、规范及技术规程等的规定。

1.0.6 原址新建住宅建筑项目因场地现有条件限制，执行现行消

防规范确有难度的，在保证救援的前提下采用消防设计专题会议

形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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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 本 规 定

2.0.1 在土地容积率有余量且新增房源单独成栋的，其设计标准

应参照本市保障性住房有关设计标准执行。

2.0.2 原址新建住宅建筑可以采用现浇式或装配式结构体系，有

条件的可采用标准化、模块化设计，选用标准化户型和预制构件。

2.0.3 原址新建住宅建筑宜实施基本装修后交付，套内所有功能

空间的固定面和管线应全部铺装或粉刷完成;给排水、燃气、照

明、供电等系统及厨卫基本设施应安装到位。交付标准参照《住

宅设计标准》DB32/ 3920-2020附录 A，保障性住房相关配置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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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平面设计

3.0.1 原址新建住宅项目的审查，以城乡规划管理部门批准的规

划设计为依据。

3.0.2 在不违反国家有关强制性规范、标准，保障公共利益和安

全的前提下，原址新建住宅项目在征得相关利益关系权利人同意

并经批准后，可适度放松用地性质、建筑高度和建筑容量等管控，

有条件突破日照、间距、退让等技术规范要求、放宽控制指标，

但不应低于原有条件。

3.0.3 原址新建住宅建筑的结构安全性、消防安全性，以及防水、

隔声、节能、使用安全等强制性标准，应严格按照现行设计标准

进行设计。

3.0.4 原址新建住宅项目设计，应选取适应本地气候和土质条件、

生命力强、维护成本低的植物，兼顾观赏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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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 筑 设 计

4.0 一 般 规 定

4.0.1 原址新建住宅应为成套型住宅，标准应与南京市的地域条

件、经济水平和现代城市居住水平相适应，符合本市中低收入居

民的家庭构成、生活习惯，满足家庭基本居住需求。

4.0.2 建筑立面风格应符合南京地域历史文化特色，反映时代风

貌。造型应简约美观，比例、尺度适当，色彩和谐并与周围环境

协调。

4.0.3 二层及二层以上原址新建住宅或住户入口层在楼面距室外

设计地面的高度超过 2.8m时，必须设置电梯并满足无障碍使用

要求。

4.1 套 型

4.1.1 原址新建住宅应按套型设计，每套住宅应设卧室、起居室

（或过厅）、厨房、卫生间等基本空间。

4.1.2 由卧室、起居室（或过厅）、厨房、卫生间等组成的住宅

套型，其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30m2，且不应小于 15m2；由兼起居

的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等组成的住宅单室套套型，其使用面积不

宜小于 22m2，且不应小于 12m2。

4.1.3 套内空间配置提倡功能空间的复合利用，提高使用面积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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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卧 室

4.2.1 双人卧室的短边净宽不宜小于 2.80m，且不应小于 2.20m；

其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9.00m2，且不应小于 6.00m2。

4.2.2 单人卧室的短边净宽不宜小于 2.20m，且不应于 1.50m，其

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5.00m2，且不应小于 4.50m2。当单人卧室衣

橱功能空间与走道交通空间复合利用时，单人卧室的短边净宽不

应于 1.50m，其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3.00m2。

4.2.3 兼起居的卧室，其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12m2，且不应小于 7m2。

4.3 起 居 室

4.3.1 起居室的短边净宽不宜小于 2.80m，并宜与套型建筑面积

匹配，其使用面积不宜小于 10m2。过厅无直接采光时，宜靠近

户门或厨房布置。

4.4 厨 房

4.4.1 使用燃气的厨房应设计为独立可封闭的空间，其使用面积

不宜小于 4.0m2，厨房使用面积宜与套型建筑面积相匹配。

4.4.2 单排布置设备的厨房，其净宽不宜小于 1.50m；双排布置

设备的厨房，其净宽不宜小于 1.90m，通道净宽不宜小于 0.9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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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厨房应设置垂直排烟道；若条件限制建筑高度低于 33m以

下的住宅可采用水平烟道。厨房排油烟机、热水器废气应直接排

放至室外，不影响其他室内空间的卫生安全及正常使用需求。当

通过外墙直接排至室外时，应在室外排气口设置避风、防雨和防

止污染墙面的构件。

4.5 卫 生 间

4.5.1 卫生间内设备、设施、管线应整体设计，应至少配置便器、

洗浴器、洗面器三件卫生设备或预留位置。除单室套外，当套型

仅设置一个卫生间时，卫生间宜采用分离式布置形式。

不同洁具组合卫生间的使用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便器、洗浴器（浴缸或淋浴）、洗面器时不宜小于 3.00m2。

2 设便器、洗浴器时不宜小于 2.00m2。

3 设便器、洗面器时不宜小于 1.80m2。

4 单设便器时不宜小于 1.10m2，单设淋浴器时不宜小于

1.20m2。

4.5.2 住宅套内仅设一个卫生间时，当住宅受条件限制，卫生间

不能直接对外采光、自然通风时，有条件采用横向管道通风可不

设垂直排气管道；或在敞开外廊（或公共走廊）上只能设高窗时，

可采用横向管道通风。

4.5.3 未设置前室的卫生间的门不宜直接开向起居室，布置便器

的卫生间的门不应开在厨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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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阳 台

4.6.1 生活阳台宜设在起居室或卧室外，净深不宜小于 1.30m，

且不应小于 1.10m；服务阳台宜设在餐厅或厨房外，净深不应小

于 1.10m。

4.7 层高、净高

4.7.1 卧室、起居室（或过厅）净高不宜低于 2.50m，且不应低

于 2.40m。局部净高不宜低于 2.20m，且不应低于 2.10m，且该

区域的室内面积不应大于室内使用面积的 1/3。

4.7.2 厨房、卫生间内排风横管应贴墙设置，横管下表面与楼面、

地面净距不得低于 1.90m，不得设在人员活动区域的上空，且不

得影响门、窗扇开启。

4.8 门 窗

4.8.1 各部位门洞口的最小尺寸应符合表 4.8.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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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1 门洞最小尺寸

部位 门洞宽度（m） 门洞高度（m）

单元外门 1.20 2.30

套型户门 1.00 2.10

卧室门 0.90 2.10

厨房门 0.80 2.10

卫生间门 0.70 2.10

储藏室门 0.60 2.10

阳台门 单扇平开 0.70 2.10
注：1表中门洞高度不包括门上亮子高度，宽度以平开门为准。

2洞口两侧地面有高低差时，以高地面为起算高度。

3套型的户门有条件的采用 1200、1100的子母双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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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构 设 计

5.0.1 原址新建住宅砌体结构防止或减轻墙体开裂的主要措施：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应在墙体中设置伸缩缝。伸缩缝应设在

因温度和收缩变形引起应力集中、砌体产生裂缝可能性最大处。

伸缩缝的间距可按下表采用。

表 5.0.1 砌体房屋伸缩缝的最大间距（m）

屋盖或楼盖类别 间距

整体式或装配整体式

钢筋混凝土结构

有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楼盖 50

无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 40

装配式无檩体系

钢筋混凝土结构

有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楼盖 60

无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 50

装配式有檩体系

钢筋混凝土结构

有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 75

无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 60

瓦材屋盖、木屋盖或楼盖、轻钢屋盖 100

注 ：1 对烧结普通砖、烧结多孔砖、配筋砌块砌体房屋,取表中数值；对石砌

体、蒸压灰砂普通砖、蒸压粉煤灰普通砖、混凝土砌块、混凝土普通砖

和混凝土多孔砖房屋，取表中数值乘以 0.8 的系数，当墙体有可靠外保

温措施时，其间距可取表中数值；

2 在钢筋混凝土屋面上挂瓦的屋盖应按钢筋混凝土屋盖采用；

3 层高大于 5m的烧结普通砖、烧结多孔砖、配筋砌块砌体结构单层房屋，

其伸缩缝间距可按表中数值乘以 1.3；
4 温差较大且变化频繁地区和严寒地区不采暖的房屋及构筑物墙体的伸缩

缝的最大间距 ，应按表中数值予以适当减小；

5 墙体的伸缩缝应与结构的其他变形缝相重合，缝宽度应满足各种变形缝

的变形要求；在进行立面处理时，必须保证缝隙的变形作用。

5.0.2 原址新建住宅中钢筋混凝土现浇楼（屋面）板的设计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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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小于 120mm，厨房、浴厕、阳台板不应小于 80mm。

5.0.3原址新建住宅抗震墙结构的基本抗震构造措施：

原址新建住宅中无法避免的一字型短肢剪力墙，应在墙肢两

端增加暗柱，暗柱内采用封闭箍筋；一字型短肢剪力墙上布置平

面外与之相交的单侧楼面梁处，应设置暗柱。

5.0.4 原址新建住宅结构布置宜满足建筑的适应性和可变性要求。

5.0.5 原址新建住宅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填充墙或预制墙板上悬

挂重物时，应根据重量的不同，采用专用锚栓或对穿锚栓固定，

锚栓和墙体均应满足承载力设计要求。

5.0.6 原址新建住宅室内家具宜有地震抗倾倒稳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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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 备 设 计

6.0.1 应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当屋面面积不足时，宜充分利用

屋面设置太阳能集热器。

6.0.2 项目场地应进行海绵城市设计，海绵城市的控制指标可按

照当地主管部门要求。

6.0.3 建设初期配电室内单台变压器设置容量不大于 1000kVA，

单台箱变容量不大于 630kVA，柱上变压器设置容量不大于

400kVA。

6.0.4 住宅应按户设置新风系统。

6.0.5 住宅卫生间应设置机械通风设施或预留安装通风设施的条

件。



— 12—

7 本指南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2)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3)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4)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5)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6)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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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用政策法规和标准名录

《开展居住类地段城市更新的指导意见》（宁规划资源〔2020〕

339号）

《2021年南京市居住类地段城市更新项目计划》（宁房居字〔2021〕

101号）

《居住类地段城市更新规划土地实施细则》（宁规划资源〔2021〕

478号）

《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

《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 50002

《住宅设计标准》DB32/ 3920—2020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年版）

《南京市公共设施配套规划设计标准》（宁政发〔2015〕21号）

《南京市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设置标准与准则》（20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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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原址新建住宅各类套型设计平面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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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城市更新原址新建住宅建筑

设计与审查指南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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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2 本条参考《开展居住类地段城市更新的指导意见》（宁规

划资源〔2020〕339 号）。

1.0.3 本条参考《2021年南京市居住类地段城市更新项目计划》

（宁房居字〔2021〕101号）。

2 基 本 规 定

2.0.2 关于装配式建筑的应用

1 主体结构的预制构件存在工期长、造价高等不利因素。原

址新建住宅属于民生工程，所以加快项目进度，让老百姓早日住

进新居、改善生活状况也是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其次，原址新建

住宅存在低收入、老龄化的特点，节约造价并将其用在该项目更

需要的地方，也更适合原址新建住宅的特殊需求。有这两方面的

因素，建议降低对原址新建住宅主体结构的装配率要求。

2 关于“三板”的应用

由于板内穿电气管线的需要，叠合板的厚度一般要做到

140甚至 150 厚（60厚的预制板+80 或者 90 厚的现浇层），对

使用净高影响较大，不适合用于原本就空间紧凑的原址新建住宅，

所以建议原址新建住宅尽量不使用叠合板。使用现浇板，既可以

增加使用净高，还可以缩短工期，减小造价，复合原址新建住宅

特殊性的需求。可以做预制墙板，这样既能满足项目特殊性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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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又响应了国家相关政策,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的发展。但是

如果不做叠合板，则内隔墙板占三板总比例达不到文件要求的

60%，通过几个项目的数据测算，只做内隔墙板占三板比例大约

是 40%，因此建议如果有预制率的要求，可以将三板比例降到

40%左右。

3 总 平 面 设 计

3.0.2 本条参考《开展居住类地段城市更新的指导意见》（宁规

划资源〔2020〕339 号），四，（五），1条。

4 建 筑 设 计

4.1.1 本条引自《住宅设计标准》DB32/ 3920-2020第 5.1.1条及

条文说明，原文为强制性条文。住宅应按套型设计，是指每套住

宅的分户套型界限明确，必须是独门独户。每套住宅至少应包含

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卫生间等基本空间，这些功能空间

应设计于套型户门之内，不得两户共用或合用。要进一步说明的

是：基本功能空间不等于房间，有时不同的功能空间会部分地重

合或相互“借用”。当起居功能空间的卧室功能空间合用时，称为

兼起居的卧室。过厅引自《江苏省住宅设计标准》DGJ32/J 26-2006

第 12.1.1条经济适用住宅应按套型设计。每套住宅应设卧室、起

居室（或过厅）、厨房、卫生间等基本空间，原文为强制性条文。

4.1.2 本条引自《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2011第 5.1.2.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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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卫生间等组成的套型，其使用面

积不应小于 30 m2；由兼起居的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等组成的最

小套型，其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22 m2。原址新建住宅确有困难不

能满足时，可以适当放宽，套型最小面积是保证回迁居民基本居

住生活的基础，分别不应小于 15 m2和 12m2，其计算方法是：

1 由卧室、起居室（或过厅）、厨房、卫生间等组成的住宅

套型，其使用面积最小值为 15 m2，即：5.85 m2（双人卧室）+4.95m2

（过厅）+1.95 m2（厨房）+1.56 m2（卫生间）+0.81 m2（阳台）

=15.12 m2≈15m2，如 4.1.2-图 1~图 4所示。

4.1.2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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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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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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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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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兼起居的卧室、厨房、卫生间等组成的住宅套型，其

使用面积最小值为 12 m2，即：7.90 m2（兼起居的卧室）+1.82 m2

（厨房）+1.56 m2（卫生间）+0.75 m2（阳台）=12.03 m2≈12m2，

如 4.1.2图 5~图 6所示。

4.1.2图 5



— 31—

4.1.2图 6

4.1.3 可将餐厅、起居室和卧室功能空间复合（如 4.1.3图 1~

图 2）；过道交通空间和餐厅功能空间复合（如 4.1.3图 3~图

4）；过道交通空间和厨房功能空间复合（如 4.1.3图 5~图 6）；

过道和盥洗间重叠利用（如 4.1.3图 7~图 8）；飘窗与写字台

功能复合（如 4.1.3图 9~图 12）及多功能家具的选用（如 4.1.3

图 13~图 19），从而节约套内使用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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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起居室和卧室功能空间复合

4.1.3图 1

餐厅、起居室和卧室功能空间复合

4.1.3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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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道交通空间和餐厅功能空间复合

4.1.3图 3

过道交通空间和餐厅功能空间复合

4.1.3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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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道交通空间和厨房功能空间复合

4.1.3图 5

餐厅、起居室和卧室功能空间复合

4.1.3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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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道和盥洗间重叠利用

4.1.3图 7

过道和盥洗间重叠利用

4.1.3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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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窗与写字台功能复合利用实例

4.1.3图 9

飘窗与写字台功能复合利用实例

4.1.3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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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窗与写字台功能复合利用实例

4.1.3图 11

飘窗与写字台功能复合利用实例

4.1.3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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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家具的选用实例

4.1.3图 13

多功能家具的选用实例

4.1.3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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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家具的选用实例

4.1.3图 15

多功能家具的选用实例

4.1.3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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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图 17

4.1.3图 18

多功能家具的选用实例

4.1.3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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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卧 室

4.2.1 本条源自《住宅设计标准》DB32/ 3920-2020 第 5.2.1 条

双人卧室的短边净宽不应小于 2.80m，其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9.00m2。原址新建住宅确有困难不能满足时，可以适当放宽，双

人卧室以双人床（1350mm×2000mm）、存衣柜（600mm×850mm）

两件基本家具和人行为尺度为依据,规定双人卧室的短边净宽为

2.20m，最小使用面积为 6.00m2，以保证回迁居民基本的生活需

求（如 4.2.1图 1~图 7）。

双人卧室

4.2.1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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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人卧室

4.2.1图 2

以下双人小卧室引自《建筑设计资料集》第二版

纵向矩形卧室典型平面布置示例

4.2.1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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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矩形卧室典型平面布置示例

4.2.1图 4

双人最小卧室

4.2.1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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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室

4.2.1图 6

床龛

4.2.1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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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本条源自《住宅设计标准》DB32/ 3920-2020第 5.2.2条

单人卧室的短边净宽不应小于 2.20m，其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5.00 m2。原址新建住宅确有困难不能满足时，可以适当放宽，

单 人 卧 室 以 单 人 床 （ 900mm×2000mm ） 、 存 衣 柜

（600mm×850mm）两件基本家具和人行为尺度为依据,规定单

人卧室的短边净宽为 1.50m，最小使用面积分别为 4.50m2和

3.00m2（如 4.2.2图 1~图 6）。

单人卧室

4.2.2图 1



— 46—

单人卧室

4.2.2图 2

单人卧室组合家具

4.2.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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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人卧室衣橱功能空间与走道交通空间复合利用

4.2.2 图 4

单人卧室衣橱功能空间与走道交通空间复合利用

4.2.2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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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单人卧室引自《建筑设计资料集》第三版

单人卧室

4.2.2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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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本条源自《住宅设计标准》DB32/ 3920-2020第 5.2.3条

兼起居的卧室，其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2m2。原址新建住宅确

有困难不能满足时，可以适当放宽，兼起居的卧室以双人床

（1350mm×2000mm）、存衣柜（600mm×1200mm）、折叠餐

桌（600mm×600mm）三件基本家具和人行为尺度为依据,规定

最小使用面积为 7m2（如 4.2.3图 1~图 2）。

兼起居的卧室

4.2.3 图 1

兼起居的卧室

4.2.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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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起 居 室

4.3.1 本条源自《住宅设计标准》DB32/ 3920-2020第 5.3.1条 起

居室（厅）的短边净宽不应小于 2.80m，并宜与套型建筑面积匹

配，其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2 m2。本条将 12m2放宽至 10m2。原

址新建住宅受使用面积所限，可采用过厅形式，代替起居室的功

能。

4.4 厨 房

4.4.1 厨房平面布置示例（如 4.4.1图 1~图 3）单头灶台实例（如

4.4.1图 4~图 6）多功能水槽实例（如 4.4.1图 6）迷你水槽实例

（如 4.4.1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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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平面布置示例

4.4.1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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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平面布置示例

4.4.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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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平面布置示例

4.4.1 图 3

单头灶尺寸

4.4.2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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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头灶实例

4.4.2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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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头灶实例

4.4.2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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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水槽实例

4.4.2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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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水槽实例

4.4.2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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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不锈钢外墙洞风帽实例（如 4.4.3 图 1~图 2）。

不锈钢外墙洞风帽实例

4.4.3 图 1

不锈钢外墙洞风帽实例

4.4.3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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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卫 生 间

4.5.1 卫生间平面布置示例（如 4.5.1 图 1~图 3），小户型卫生

间洁具实例（如 4.5.1图 4~图 5），高铁卫生间洁具实例（如 4.5.1

图 6）。

卫生间平面布置示例

4.5.1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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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间平面布置示例

4.5.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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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间平面布置示例

4.5.1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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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户型卫生间洁具实例

4.5.1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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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户型卫生间洁具实例

4.5.1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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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卫生间洁具实例

4.5.1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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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阳 台

4.6.1 阳台的空间尺度要考虑洗衣机、污水池等的布置，其净深

不应小于 1.10m，优选 1.30m。阳台净深（如 4.6.1 图 1） 洗衣

机尺寸（如 4.6.1 图 2）。

阳台净深图示

4.6.1 图 1

洗衣机尺寸图示

4.6.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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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层高、净高

4.7.2 本条源自《住宅设计规范》GB 50096-2011第 5.5.5条 厨

房、卫生间内排水横管下表面与楼面、地面净距不得低于 1.90m，

且不得影响门、窗扇开启。原址新建住宅排风横管可参照此条贴

墙设置，且不得影响人员正常通行（如 4.7.2图 1~图 2）。

排风横管贴墙设置

4.7.2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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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风横管贴墙设置

4.7.2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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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门 窗

4.8.1 1 当原址新建住宅受条件所限，无法满足《居住建筑标

准化外窗系统应用技术规程》DGJ32/J 157-2017 第 4.0.1条，居

住建筑应采用标准化外窗系统时，确有困难，可适当放宽。

2 为了更好的利用入户过道空间，建议将户门设置为 1.10m

宽子母门，1.00m单扇门开启半径大于 1.10m宽子母门，日常出

行时并不需要 1m的开启半径，而子母门日常开启扇可以比单扇

门半径小 0.2m，如需搬运家具、冰箱等大件物品时子母门可以

同时打开，平时子扇关闭，可以贴墙设鞋柜挂衣架，使交通空间

有使用价值（如 4.8.1 图 1）。

4.8.1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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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构 设 计

原址新建住宅存在场地窄小，周边环境复杂，使用空间紧凑

等不利因素，对结构单体的长度、结构构件截面的尺寸都有诸多

限制，为满足原址新建住宅的特殊需求，同时增加使用的舒适性，

结构设计在满足国家规范强制性条文的基础上，对伸缩缝的最大

间距和构件尺寸方面相应的降低要求，对部分应执行条文，做了

一些适用于原址新建住宅的优化，但同时也加强了构件的配筋要

求，以满足原址新建住宅的安全性和实用性。

5.0.1 现代建筑因为有绿色建筑要求，保温节能都做更好，是控

制结构变形的有利因素，所以对伸缩缝最大间距要求可适当放宽，

可按照《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2011第 6.5.1条执行。

砌体房屋伸缩缝的最大间距（m）

屋盖或楼盖类别 间距

整体式或装配整体式

钢筋混凝土结构

有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楼盖 50

无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 40

装配式无檩体系

钢筋混凝土结构

有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楼盖 60

无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 50

装配式有檩体系

钢筋混凝土结构

有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 75

无保温层或隔热层的屋盖 60

瓦材屋盖、木屋盖或楼盖、轻钢屋盖 100

注 ：1 对烧结普通砖、烧结多孔砖、配筋砌块砌体房屋,取表中数值；

对石砌体、蒸压灰砂普通砖、蒸压粉煤灰普通砖、混凝土砌块、混凝土

普通砖和混凝土多孔砖房屋，取表中数值乘以 0.8 的系数，当墙体有可

靠外保温措施时，其间距可取表中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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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钢筋混凝土屋面上挂瓦的屋盖应按钢筋混凝土屋盖采用；

3 层高大于 5m的烧结普通砖、烧结多孔砖、配筋砌块砌体结构单层房屋，

其伸缩缝间距可按表中数值乘以 1.3；
4 温差较大且变化频繁地区和严寒地区不采暖的房屋及构筑物墙体的伸缩

缝的最大间距 ，应按表中数值予以适当减小；

5 墙体的伸缩缝应与结构的其他变形缝相重合，缝宽度应满足各种变形缝

的变形要求；在进行立面处理时，必须保证缝隙的变形作用。

在设计和审查过程中，建议不以江苏省《住宅工程质量通病

控制标准》DGJ32／J 16-2014第 6.1.1-1 条规定来控制伸缩缝的

最大间距。

5.0.2 在板厚方面，因为有绿色建筑的要求, 建筑面层相应加厚

以满足楼层间的保温隔声的需要，因此也对楼层净高影响较大。

住房城乡建设部 2021年 9月 8日发布的《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GB 55008-2021）中规定:现浇钢筋混凝土实心楼板的厚度不应

小于 80mm。所以原址新建住宅的最小板厚可执行以下规定：

原址新建住宅现浇混凝土楼（屋面）板的设计厚度不应小于

120mm，厨房、浴厕、阳台板不应小于 80mm。

在设计和审查过程中，建议不以江苏省《住宅工程质量通病

控制标准》DGJ32／J 16-2014第 7.1.1-2条规定来控制最小板厚。

5.0.3 关于一字型短肢剪力墙的使用：《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

术规程》JGJ 3-2010第 7.2.2 条规定，不宜采用一字型的短肢剪

力墙，不宜在一字型短肢剪力墙上布置平面外与之相交的单侧楼

面梁。 一字型短肢剪力墙存在承载能力差，抗侧力刚度小等缺

点，地震作用下容易发生破坏，所以我们在设计过程中都尽量避

免使用。

原址新建住宅中，因为空间紧凑，对构件截面尺寸的要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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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难免出现一字型短肢剪力墙，对于无法避免的一字型短肢剪

力墙，应在墙肢两端增加暗柱，剪力墙暗柱宜全高范围采用封闭

箍筋，以提高一字型短肢剪力墙的延性和抗震性能。

《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2010第 7.2.2-6条规

定不宜在一字型短肢剪力墙上布置平面外与之相交的单侧楼面

梁，无法避免的平面外与之相交的单侧楼面梁处，应设置暗柱。

5.0.4原址新建住宅存在空间狭小的特点，在建筑使用期间户型

空间重新布置的几率较大。结构布置应能满足建筑空间利用率和

使用灵活性，尽量采取大开间方式布置，在户内尽量减少布置剪

力墙和结构梁。在大开间楼面灵活布置内隔墙时，需依据《建筑

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要求提高楼面活荷载。

5.0.5 原址新建住宅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填充墙或预制墙板上悬

挂重物时，应根据重量的不同，采用专用锚栓或对穿锚栓固定，

锚栓和墙体均应满足承载力设计要求。

以下列举几类不同材料填充墙的性能和附墙件做法；

1 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和板材

1）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节点承载力设计值

序号 板厚

（mm）

节点

形式

节点承载力设计值（KN）

100 125 150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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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钩头锚栓 1.7 2.6 3.6 6.1

2 内置锚 5.0 5.6 7.0 7.0

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材墙体上吊挂重物时，专用螺栓固定方式

或其他类型连接件：

2） 对于较厚的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和板材，附墙配件做法：

（a） 采用扩孔钻在墙上斜向钻孔，孔的深度应≥100mm

（如重量较重可适当加大深度），打入时与墙体呈

45°角，孔内灌聚合物水泥砂浆，插入预埋铁件。

（b）也可根据物体的重量设置不同尺寸和数量的尼龙锚

栓，进入墙体深度应≥80mm。

2 轻钢龙骨隔墙

轻钢龙骨隔墙应根据隔墙中竖向轻钢龙骨间距（400或 600），

将物体固定在隔墙的竖向龙骨上，并且根据需要对该龙骨进行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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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 原址新建住宅户型面积较小，为增加储物空间，室内储物

家具会较多，对家具的稳固性和地震抗倾倒性提出一定的要求。

家具的稳固性一方面是家具本身的形状、重心等因素决定的结构

稳固，另一方面是利用结构与墙体之间的稳定连接，提高室内家

具地震抗倾倒的能力。在填充墙选材方面，需考虑墙体具备相应

的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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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相关政策支持

1 关于装配式建筑的应用

1）主体结构的预制构件存在工期长、造价高等不利因素。

原址新建住宅属于民生工程，所以加快项目进度，让老百姓早日

住进新居、改善生活状况也是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其次，原址新

建住宅存在低收入、老龄化的特点，节约造价并将其用在该项目

更需要的地方，也更适合原址新建住宅的特殊需求。有这两方面

的因素，建议降低对原址新建住宅主体结构的装配率要求。

2）关于“三板”的应用

由于板内穿电气管线的需要，叠合板的厚度一般要做到 140

甚至 150厚（60厚的预制板+80或者 90厚的现浇层），对使用

净高影响较大，不适合用于原本就空间紧凑的原址新建

住宅，所以建议原址新建住宅尽量不使用叠合板。使用现浇板，

既可以增加使用净高，还可以缩短工期，减小造价，符合原址新

建住宅特殊性的需求。建议做预制墙板，这样既能满足项目特殊

性的要求，又响应了国家相关政策,推动建筑产业现代化的发展。

但是如果不做叠合板，则内隔墙板占三板总比例达不到文件要求

的 60%，通过几个项目的数据测算，只做内隔墙板占三板比例大

约是 40%，因此建议如果有预制率的要求，可以将三板比例降到

40%左右。

2 关于桩基报审流程

在结构设计和审查方面，我们也希望加快进度推进整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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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进程。在施工图报审时，影响审查进件时间的一个主要因

素是等待试桩报告的出具，所以我们建议原址新建住宅施工图送

审时，可暂不把提供试桩报告做为接审的必要前置条件，可采用

边审图边出具试桩报告的方式，这样可以节省一定的时间。但要

在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下发前提供试桩报告。假如试桩结果不满足

设计要求，设计院则须再复核并且修改桩基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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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 备 设 计

6.0.1 因原址新建住宅户型较小，户数较多，屋面面积不足，难

以满足《江苏省绿色建筑设计标准》及《江苏省居住建筑热环境

和节能设计标准》太阳能热水系统设置要求，同时考虑阳台开间

比较小，阳台式太阳能也难以满足使用要求。因此要求在充分利

用屋面可设置面积的条件下，优先从顶层逐层向下满足用户的太

阳能热水需求，太阳能集热器布置宜按整层所有户数考虑。

6.0.2 因原址新建住宅场地条件所限，绿地率不高，容积率偏高，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指标可能不满足上位规划中的规定时，可由

当地主管部门考虑因地制宜，统筹建设的原则，有条件放宽部分

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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